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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亞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創造多元化的學習環境、提升教學品質與推廣運用，以

創造本校總體價值，特依教育部頒「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遠距教學，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互

動方式進行之教學，包括同步遠距教學及非同步遠距教學。 

本要點所稱遠距教學課程，指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者。 

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他學習活動之

時數。 

三、 遠距教學相關規範制定與執行方式由資訊發展處負責統籌規劃，並得視課程需要，由

教務處提供必要之協助。 

四、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成績及格且符合本校學則及系（所、院）相關學分計算之規定

者，得採認其學分，並納入畢業總學分數計算。修習遠距教學課程學分總數不得超過

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五、 本校設置遠距課程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資訊長兼任，當然委員四人，由教務

長、資訊發展處教學支援與遠距教學組組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教發中心主任擔任

組成。 

並由主任委員提開課院所及通識中心教師代表各一人，共同負責教學課程規劃、審查、

評鑑、獎助、推動等事宜，任期兩年。 

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召集臨時會議。 

六、 本校專、兼任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程，須擬具教學計畫提出申請，經開課系（所）、

院級課程委員會（含通識教育中心）及遠距教學委員會審議，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

會議通過後始得開授，教學計畫應公告於網路。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學習目標、適合修讀對象、課程進度及單元目標、上課方式、師生



互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等，線上學習活動規劃應優先採用學習管理

系統之既有功能。 

每位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之教師，每一學期以至多開授二門（班）為限，曾通過教育部

數位學習課程認證者於認證期間則不受此限。 

經教務會議通過之遠距教學課程，由開課系所備註為遠距教學課程，教師應於選課前，

於課程綱要系統完成遠距教學課程綱要內容輸入。 

七、 依本要點實施遠距教學課程者，須符合以下規定： 

(一) 以本校提供具備教學實施、記錄學生學習情形及其他支援學習功能之學習管理系

統為之，並應充分運用網路教學平台各項功能進行教學。 

(二) 置於平臺之教學教材應符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 

(三) 同步課程可搭配非同步教學活動實施，每學分至少授課十八小時；非同步課程應

規劃十八週進度，實施標準以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評定規準」之 A

等級為準。 

(四) 出席每學期至少一次之遠距教學座談活動。 

不符上述規定之課程，授課教師一學年內不得申請開授遠距教學課程。 

八、 全學期教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記錄、評量紀錄、學生全程上課紀錄、作業及

報告之繳交紀錄等資料，均須留置平台五年以上。 

授課教師彙整上列各項數據資料完成課程自評表，交由開課單位於課程委員會評鑑其

遠距教學課程品質與成效，評鑑結果將作為日後教師申請開課之參考，其評鑑報告至

少保留五年。 

九、 前項評鑑報告應提當學期之遠距課程委員會評審，受評為優良課程者每門可獲教師評

鑑加分，若於一年內送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通過認證者視當年度學校經費酌予

二至五萬元獎勵。 

十、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章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